
国际信用卡保证合约 

编号：              

甲方（保证人）： 

证件类型及编号： 

住所： 

联系方式： 

乙方（发卡机构）： 

证件类型及编号： 

住所： 

联系方式： 

被保证人： 

证件类型及编号： 

住所： 

联系方式： 

为保证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自愿为     （以下简称被保证人），其有效身份证件号或

单位注册号（或编号）为     ，向乙方领用国际信用卡提供保证担保。经甲、乙双方协商

一致，订立本保证合约。 

一、定义：本合约所称被保证人系指国际卡商务卡持卡单位和个人卡持卡人。 

二、保证责任范围：被保证人根据其与乙方所签订的编号为     的《国际信用卡领用

合约》项下因国际卡而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信用额度内及超信用额度透支本息、超限费、

滞纳金、追索费用等）和乙方实现担保权利的费用。甲方对被保证人债务的偿还顺序为先偿

还已计息贷款，后偿还未计息贷款，还款的顺序均为利息、费用（超限费、滞纳金、追索费

用等）、取现／转账和消费等贷款。 

三、保证责任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期间：自被保证人国际卡项下透支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国际信用卡领用



合约》有效期内持卡人多次透支不还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甲方应无条件履行其相应的保

证责任，否则，乙方有权向甲方追索。 

五、甲方陈述与保证： 

（一）确认已知悉并理解《         银行国际信用卡章程》《国际信用卡领用合约》

和本合约文本，并在被对保证人的资信状况与用卡动机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自愿为其担保； 

（二）确认有相应的保证能力，并已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 

（三）确认向乙方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并愿积极配合乙方进行资信状况

的调查。 

六、甲方有权知悉被保证人国际卡项下持卡人数的增减。 

七、甲方在申请表中所填内容有所变更时，须立即书面通知乙方。甲方未履行上述义务

的，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 

八、甲方若需提前终止本合约应向乙方提出书面申请，俟被保证人另行提供了经乙方认

可的担保或被保证人销户后，本合同方可解除，但甲方对合同解除以前被保证人债务仍承担

清偿责任。 

九、甲方的保证责任不因国际卡章程所依附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修改、章程的修改、对

被保证人收费项目或标准的变化、利率的调整、被保证人数的增减、被保证人中途换领新卡、

被保证人信用额度的调整等情形而改变。 

十、本合约不因乙方与被保证人所签订的《国际信用卡领用合约》的无效而无效。 

十一、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约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起诉讼的，

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二、本合约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至持卡人销户之日终止。 

（以下无合同正文内容，转为当事人签章部分。） 

 

（以下无合同正文内容，为当事人签章部分。） 

甲方（保证人）: 乙方（发卡机构）： 

有权签字人： 有权签字人： 

签章： 签章： 



签约日期： 签约日期： 

被保证人：  

签章：  

签约日期：  

 


	国际信用卡保证合约

